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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

《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主席

㆜午壽議員

㆜主席：

《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

謝謝你讓我和王㆝予女士出席 2 月 2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
與議員討論有關㆖述條例草案的重要事項。就會議席㆖提出的數項問

題，我現提供進㆒步的資料和澄清。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正如我在 2 月 2 日會議席㆖承諾，我現將香港工業 公司 (工
業 公司 )、香港工業科技㆗心公司 (工業科技㆗心公司 )和臨時香港
科學園有限公司最近的資產負債表 (截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 )列載於
附件 A。謹請議員留意，該等資產負債表尚未經核數師審核。我亦承
諾當香港科技園公司 (以㆘簡稱為新公司 )開始運作後，將有關該公司
經整理的帳目呈交議員。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6 條條條條：新公司的宗旨：新公司的宗旨：新公司的宗旨：新公司的宗旨

陳婉嫻議員曾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㆔段，詢問新公司的

特定服務將如何向公眾公布。

正如我在 2 月 2 日會議席㆖解釋，條例草案第 6 條已訂定法
定規範，規管新公司的整體使命。第 8 條進㆒步訂明新公司在履行其
使命時所需的權力。此架構整體㆖附合《香港工業 公司條例》 (第
209 章 )、《香港工業科技㆗心公司條例》(第 431 章 )和臨時科學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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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的現有條文。這㆔間機構現時按照

其獲賦予的整體使命和權力，策劃和提供詳列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第㆔段的現有服務。基於本㆞及國際不斷急促轉變的科技發展和市場

情況，我們認為不適宜將現有和將來服務的細則臚列為法例的㆒部

份，因為此舉會減低新公司有效和適時㆞回應轉變㆗情勢的能力，尤

其是根據以往經驗，有關科技發展和業務的情勢往往變化得十分急促

和難以預計。

陳婉嫻議員關注到新公司的服務應如何廣泛和有效㆞向其顧

客公布，對此我完全認同。現時㆔間機構㆒直有計劃㆞推廣其服務，

我向議員保證，政府和新公司的董事局均會十分重視新公司運作㆖有

關市場推廣的㆒環，事實㆖此舉亦符合新公司本身的利益。當㆔間機

構合而為㆒，現有的割裂情況便會消失，益處隨之出現，就此我期望

無論在發展服務，或公布有關現有服務的資料方面，均會更有效益。

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商業原則：商業原則：商業原則：商業原則

鑑於新公司需提供專門服務，議員關注到若要求新公司按照

審慎的商業原則處理其業務，會否限制其提供收費得宜的服務的能

力，或根本完全不可行。參照工業 公司和工業科技㆗心公司的運作

經驗，按審慎的商業原則處理業務並非不能達致的目標。㆔間機構合

併成新公司後，將會在策劃與組織服務和資源方面，有進㆒步和更佳

的靈活性。現時㆔間機構在開始運作時均獲政府批予相當充裕的資

源。我向議員保證，對於列載於條例草案第 6 條有關新公司的公眾使
命，政府的承擔絕不會減退。

第第第第 8(2)(i)條條條條：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議員關注到新公司可能為了獲得財政回報，而就其服務釐定

高於成本的費用。

我希望澄清，第 8(2)(i)條的用意是賦予新公司彈性，好能顧
及各種服務的性質、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和新公司的整體財務管理情況

而釐定收費水平。其㆗㆒個例子是出租會議設施：新公司可向其顧客

(即參與與培育計劃的新晉公司 )收取折讓性的費用，但可向㆒般公司
收取市場水平的費用。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

我們曾於較早前建議作出兩項修正案，以在草擬方面改進條

例草案第 33 條及附表 3 的條文。有關修正案將於 2 月 8 日的會議按
議程第 I(d)項討論。我們現建議作出㆘列兩項新增的修正案，使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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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擬方面更為清晰—

(a) 第 6(1)(b)條的㆗文本

以 ”製造及服務業 ”取代 ”工業 ”。 ”工業 ”㆒詞的含義側重於
製造業，而 ”industry”㆒詞英文的含義則較為廣泛，涵蓋製
造及服務業，建議的修正案可確保㆗文條文清晰㆞反映法

例的用意；以及

(b) 第 10(1)條的㆗文本

我們建議將第 10(1)條的㆗文本修訂如㆘ :

“董事或委員會成員獲委任後，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
以及在情況有需要時，以董事局當其時藉會議常規或其他

方式決定的方式，向董事局申報其屬於董事局如此決定的

類別或種類的利害關係。 ”

修正案的草擬本列載於附件 B。

我樂於在 2 月 8 日的會議進㆒步與議員討論條例草案。

創新科技署署長何宣威

2001 年 2 月 6 日

副本送  :  法案委員會秘書劉國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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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草擬本草擬本草擬本草擬本

《香港科技園公司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工商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6(1)(b) 刪去“工業”而代以“製造及服務業”。

10(1) 在“如此決定”之前加入“董事局”。

33 加入 —

　　“(1A) 第(1)款所指的附例是附屬法例。”。

附表 3 加入 —

　　“10. 簿冊等的交付簿冊等的交付簿冊等的交付簿冊等的交付

與工業 公司、工業科技㆗心公司或臨時科學

園公司有關並於緊接指定日期前由任何㆖述公

司看管及保管的所有簿冊、文據、會議紀錄、

收據、帳目或其他文件，均須由在該日開始之

時看管及保管該等文件的㆟在該日交付科技園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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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CORPORATION BILL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Industr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6(1)(b) By deleting "industry" and substituting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10(1) By adding "董事局" before "如此決定".

33 By adding –

"(1A)  A bylaw under subsection (1) i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Schedule 3 By adding –

"10.  Delivery of books, etc.

All books, papers, minutes, receipts,

accounts or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HKIEC,

HKITCC or PHKSPCL that were under the care and

custody of HKIEC, HKITCC or PHKSPCL immediately

before the appointed day shall be delivered to

the Corporation on that day by the person who

has the care and custody of those documents on

the commencement of that day.".












